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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FERHS RAGBWANI568

BB IERE IREH | EMK nzn/mﬁ4 FER R JIEM
[ERIRFRAE e 572,292 (206,146 [286,146 #8
| t:l?ﬁ 184,600 92,400 92,400 1 {ill
I e 699,600 (349,004 349,804 2
{llﬂ' 1,316,455 657,208 9 ﬂl*“ FER
TENEN 1,900,540 (690,20 F 27,100 |%M 1]
o o 60,62 2 1
| il i
1,315,248 1,315,248

ait

o |

11371198 B





12 ;E:J\kﬁﬂ‘—i(i(ﬁ) Q&

aie
YoIIR - R
1836633-651257:
S MRERIER SR
B -T2 2 44709
B PRME : 39149
BAE-ELAHAA - 8

W RIEEE

SRBLEE~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0號
原      告  彩虹神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丕仁  
訴訟代理人  許哲嘉律師
            林湘清律師
被      告  富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鼎鈞  
訴訟代理人  高仁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9萬8,574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3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109萬8,57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間所成立之承攬契約應屬實作實算契約：
　　緣原告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坐落於新竹縣○○鄉○○村○○路○段000號之廠房，作為原告經營文創園區餐飲、商店及市集之用，復於112年8月7日與被告訂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委請被告公司就前開廠區施作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被告提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工程款(含稅)分別為一樓廚房設備131萬4,495元、二樓廚房設備138萬540元，並由被告訂購上開報價單所示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而觀諸系爭工程報價單，其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明顯並非僅為參考，而係依實際所施作之品項、單價及數量來結算報酬數額，並無估算數量上誤差風險由雙方各自負擔之約定，應認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
㈡、原告業已分別給付一、二樓廚房設備款項105萬1,597元、110萬4,432元予被告，被告溢領款項分別為57萬277元、67萬1,097元：
 1、原告於112年9月8日依兩造簽訂之系爭承攬契約給付被告系爭工程訂金65萬7,248元（一樓廚房設備）、69萬270元（二樓廚房設備）。詎系爭工程尚未完工之際，原告突經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函知，前揭廠區所座落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僅得作為横山地區農會辦理「興建農產品集貨場及冷藏庫、農民直銷站興辦事業計畫案」之場域，原告所營業項目與縣府核定之計畫不符，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原告不得已遂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進行結算，因被告稱系爭工程已大致完成，原告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被告結算後之尾款39萬4,349元（一樓廚房設備）、41萬4,162元（二樓廚房設備）。是以，原告公司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
 2、次查，嗣經原告實際結算被告所完成之品項，發現被告所完成之品項金額僅分別為48萬1,320元、43萬3,335元，足認被告溢領原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24萬1,374元：
　⑴關於一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11「工作台」、項次20、21「置物架」、項次22「平口湯爐台」、項次23「4門冰箱上凍下藏」、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83萬3,175元（含稅）【計算式：（9,500+16,000+13,500+13,000+38,000+436,000+267,500)×l.05=793,500×1.05=833,175】；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如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下稱：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金額為6萬9,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8萬1,320元【計算式：1,314,495-833,175=481,320】。
　⑵關於二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8、10「雙層工作台上架」、項次17「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項次19、20、21「置物架」、項次22「四尺工作台冰箱」、項次23「上掀式冰櫃」、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及項次26「訂製不鏽鋼結油槽」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100萬2,540元(含稅)【計算式：（13,800+15,200+28,500+13,500+19,800+13,500+33,000+43,000+432,000+267,500+75,000)×l.05=954,800×1.05=1,002,540】；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被告係訂製5.9米，金額為6萬7,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加計原告追加項次5「4門冰箱上凍下藏」，金額為3萬9,900(含稅)及項次「訂製單口洗台（30深）」金額為1萬5,435(含稅)，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3萬3,335元【計算式：1,380,540-1,002,540+39,900+15,435=433,335】。　
　⑶綜上，被告業已取得1樓廚房設備款105萬1,597元及2樓廚房設備款110萬4,432元，惟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分別為48萬1,320元（一樓）及43萬3,335元（二樓），足認被告溢領工程款金額為124萬1,374元【計算式：(1,051,597-481,320)+(1,104,432-433,335)=570,277+671,097=1,241,374】。
㈢、綜上所述，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嗣已終止，被告有前揭溢領工程款之情事，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124萬1,374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24萬1,3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兩造間原訂有承攬契約，被告於訂立系爭承攬契約後，即依照兩造間之約定訂製設備，並依約進場施作，然原告於被告施工期間突然通知被告，因其所營項目與縣府核定計畫不符，原告即片面通知被告暫緩施工，被告該時仍表示願意繼續施作，無奈原告仍告知「因農會甩鍋」要求被告暫緩施工，更拒絕被告繼續進場施作，之後原告便片面終止兩造之系爭承攬契約，原告因其個人因素片面終止契約，造成被告須向訂貨之設備商進行取消部分未及施工之訂貨，並使被告原可於系爭工程完成所獲取之報酬因之未能獲得，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之行為、確實造成被告之損失，合先敘明。
㈡、本件原告僅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訂金五成各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其後原告並未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原告主張已為給付，實屬誤解：
 1、被告所承攬之原告工程，並非僅有本件之工程、尚有其他諸多如超市、咖啡廳設備、咖啡廳、園區裝修、彩繪鷹架、及新增水錶等工程，且原告均尚未完全給付系爭工程以外之其他工程承攬報酬，原告稱已給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並非正確；另由訴外人張郁素之對話內容中，對被告所表明之款項為「富祿-彩繪鷹架、富祿-其他款項」，亦可見原告除給付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外，並無給付系爭工程其他款項，否則，原告直接表明該款項係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即可，何需特別註明鷹架、其他款項等字眼，更可見原告尚未給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
 2、雖原告曾於113年1月9日匯款，然此款項並非系爭工程之款項，依原證六可知原告113年1月9日所匯之款項含訴外人鼎鎰公司之退款，而訴外人鼎鎰公司與被告公司分屬二不同法人，實無法將訴外人鼎鎰公司之費用加諸於被告，原告稱已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一事，實屬誤解。
㈢、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1、本件原告因自身因素，片面與被告終止契約，已造成被告之損害，且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已如前述，被告因無取得原告所支付之第二期工程款項，被告實無原告所稱之溢領情事。
 2、本件被告依兩造間之契約履行並施作工程，本可取得預定之報酬，然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被告實無溢領情事，且被告依法本可取得終止前已完成工作之報酬或賠償，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3、本件兩造間原定有承攬契約，嗣因原告自身因素，無法履行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原告既主張「終止契約」之法律效果，然此係指使契約將來「不繼續」發生效力，兩造於契約終止後不再受該契約之拘束，但是在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應仍屬有效，則被告依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或依民法第511條但書之規定仍得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並無獲有不當得利之利益存在，原告此主張自屬無理。
 4、綜上，兩造間本訂有承攬契約，被告已依約施作，嗣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且被告亦無取得第二期工程款項之事實，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㈣、退步言之，假設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依民法第490條承攬契約之規定，原告若認被告尚未完成工作，則原告尚無給付被告承攬報酬之義務，原告於被告施作期間因自身因素無從續行本件承攬契約，因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兩造間承攬契約之決定，此可證原告明知本件工程未經被告施作完成，且原告亦明知本件工程尚無法進行完工驗收，原告既知其依法無需給付被告報酬，卻仍給付其尚無給付義務之報酬，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仍不得請求返還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原告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施作工程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之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
 2、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
 3、被告對於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及原證6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傳送之工程明細內容形式真實性均不爭執。
 4、被告有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
 5、原告對於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即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其內容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6、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7、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有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有無理由？
 3、被告抗辯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業已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加計原告前所給付之訂金數額，原告共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
 1、原告主張其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系爭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與被告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並由被告訂購該等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報價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17頁至第2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實。
 2、原告復主張嗣後因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其業已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與被告進行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結算後之尾款即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承攬契約係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且兩造間除系爭工程外，尚有其他工程承攬契約存在，原告所舉事證不足認其已給付之上開款項予被告云云。然查：
　⑴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為民法第511條前段所明定，蓋承攬契約重在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承攬人須聽從定作人之指示。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以免繼續無利益或無意義之工作。經查，兩造固就系爭承攬契約是否係經合意終止乙節有所爭執，然被告既不否認原告業就系爭承攬契約對被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認系爭承攬契約已生合法終止效力。
　⑵又觀諸原告提出如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詳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可見彼時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分別傳送如原證6所示記載被告及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所承攬之各工程項目及其工程金額、已付款金額與113年1月9日預付金額等內容之表格予張郁素，其中「廠商名」欄位記載為被告公司之表格內，確可查見原告所主張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內容列明其中（詳本院卷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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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張郁素收到上開計算表格後，雙方互有語音通話，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復傳送如下圖所示之訊息，並據張郁素回覆以「匯款方式就這樣~」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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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核對上圖訊息中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於113年1月9日匯款之總金額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其數額分別與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前所傳送如原證6表格所示原告應付款予被告之總額183萬6,633元、原告應獲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退款之總額65萬1,257元相符，足見彼時張郁素並未爭執原告提出之結算表格內所列各工程項目或其金額有誤，也無爭執不應納入有關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應退工程款項為計算，張郁素對於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其要求而為之匯款方式與金額分配等訊息內容，復為肯定之回應，被告並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所為如前揭訊息所示分配數額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應認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款項，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經兩造為如上之結算，業由原告依雙方就結算金額所協議之匯款方式與分配數額為匯款，已於113年1月9日如數給付被告。
 3、從而，加計原告前所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訂金數額，原告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共計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計算式：1,051,597+1,104,432=2,156,029）。
㈡、被告溢領原告所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項109萬8,574元，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不能准許：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報酬之計算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實作實算契約及總價承攬契約兩類。所謂實作實算契約，係指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締結工程契約時，約定個別工作項目之單價，並按承攬人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承攬報酬數額之契約，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僅為預估值，定作人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仍以完工時之承攬人實際施作之數量為準；總價承攬契約則係指業主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及詳細價目表，由廠商依圖說完成契約約定之一定工作後，業主悉依契約約定之總價計算報酬辦理結算，並參酌契約所訂之變更或調整價金事由約款辦理計價，其重點在於計價結算方式，係以契約約定總價為基礎，而非以個別工作項目實際施作數量加乘單價後累計結算。經查，兩造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而觀諸上開報價單所載，係列明個別廚房設備品項及其約定單價，並以二者相乘累計數額加計營業稅額之方式定其工程款總額，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乙節，應屬明確。
 2、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
　⑴兩造訂立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訂購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之廚房設備後，負責設備安裝工程之施作，並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是原告本應按被告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應給付之報酬數額。然原告於被告業就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向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部分設備並已出貨運至系爭工程現場，被告擬進場施作安裝工程前，即終止系爭承攬契約，此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系爭工程施作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51頁至第55頁、第121頁至第124頁），復為原告不爭執被告確有為上開廚房設備品項之訂製及貨款給付，並製有如原證4所示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衡酌本件被告雖未完成約定之承攬工作，然原告於本件訴訟並不爭執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其仍應就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被告已訂製之設備品項，按各設備採購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為工程款之給付（詳本院卷第12頁至第13頁），僅爭執被告有溢領其所給付之工程款之不當得利情形，則就原告主張是否有理，自應審究本件被告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業已按系爭工程報價單訂製並為貨款支出之設備品項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計算其應獲付工程款數額多寡，以資認定。
　⑵又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已向設備商為訂製及給付貨款之設備品項，按被告所支出費用加計營業稅額為計算，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48萬1,320元、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43萬3,335元乙節，業據原告提出其所製前開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原告自應為此部分工程報酬之給付。
　⑶至原告主張就如附表一所示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並核對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一「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審究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6之設備品項，業具狀自陳：此部分其確有向設備商訂製，惟因原告請求暫緩施工，故將原已訂製之項目通知設備商先行取消，待原告通知繼續施作後再行訂製等語（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略以：被告取消原合約紅色字體劃掉之品項內容，原報價單金額更改為此報價單總金額，紅色劃掉為未出貨取消之設備等語相符（詳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2頁）；復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所載一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3、4、7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6、7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並未為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一編號5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2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2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9,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2,450元（計算式：69,000×1.05=72,450）
　⑷原告另主張就如附表二所示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清查並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二「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經查，附表二編號1、2、7之設備品項已為被告取消訂購乙節，業據被告具狀陳述在卷（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並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相符（詳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4頁）；附表二編號9之設備品項，亦為被告當庭自陳已取消訂貨在案（詳本院卷第139頁）；又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所載二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二編號3、4、5、8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2、3、4、5、7、8、9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且未有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二編號6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4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4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7,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350元（計算式：67,000×1.05=70,350）。
　⑸據此，被告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其中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55萬3,770元（計算式：481,320+72,450=553,770）；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50萬3,685元（計算式：433,335+70,350=503,685），共計為105萬7,455元（計算式：553,770+503,685=1,057,455）。
 4、從而，本件被告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前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共計為105萬7,455元，較諸其已受領原告所給付215萬6,029元之工程款項，確有溢領109萬8,574元工程款之情事（計算式：2,156,029-1,057,455＝1,098,574），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受領此部分溢領款項之利益既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超額受領之工程款，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准許。
 5、至被告雖辯稱：縱認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然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云云。然審酌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為前開工程款之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為匯款後，於同年1月16日傳訊予張郁素，主張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有部分報價單所載廚房設備品項未據被告為訂製與進場，乃請求張郁素就被告溢領工程款情事為查核確認，並要求即刻退還溢領款項等語等情，有如原證5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80頁至第84頁），即難認原告於113年1月9日為款項給付時，已明知其對於被告溢領之工程款項無給付義務猶為之，是被告此節所辯，洵無理由。
㈢、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揭不當得利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上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1月9日（詳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09萬8,5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一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11

		工作台

		被告並無訂製

		9,500

		被告取消訂購



		2

		20、21

		置物架

		


		16,000、
13,500

		被告未訂購





		3

		22

		平口湯爐台

		


		13,000

		




		4

		23

		4門冰箱上凍下藏

		


		38,000

		




		5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9,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6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7,000

		被告取消訂購



		7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附表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二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8、10

		雙層工作台上架

		被告並無訂製

		13,800、
15,200

		被告取消訂購



		2

		17

		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

		


		28,500

		被告取消訂購



		3

		19、20
、21

		置物架

		


		13,500、19,800、13,500

		被告未訂購



		4

		22

		四尺工作台冰箱

		


		33,000

		被告未訂購



		5

		23

		上掀式冰櫃

		


		43,000

		被告未訂購



		6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7,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7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5,000

		被告取消訂購



		8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9

		26

		訂製不鏽鋼結油槽

		


		75,000

		被告取消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0號

原      告  彩虹神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丕仁  

訴訟代理人  許哲嘉律師

            林湘清律師

被      告  富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鼎鈞  

訴訟代理人  高仁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9萬8,574元，及自民國11

    3年1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3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109萬8,574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間所成立之承攬契約應屬實作實算契約：

　　緣原告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坐落於新竹縣○○鄉○○

    村○○路○段000號之廠房，作為原告經營文創園區餐飲、商店

    及市集之用，復於112年8月7日與被告訂立承攬契約（下稱

    ：系爭承攬契約），委請被告公司就前開廠區施作一、二樓

    廚房設備裝潢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施作工項如原

    證1、2被告提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

    工程款(含稅)分別為一樓廚房設備131萬4,495元、二樓廚房

    設備138萬540元，並由被告訂購上開報價單所示廚房設備後

    負責安裝。而觀諸系爭工程報價單，其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

    載之數量及總價明顯並非僅為參考，而係依實際所施作之品

    項、單價及數量來結算報酬數額，並無估算數量上誤差風險

    由雙方各自負擔之約定，應認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承攬契約

    為實作實算契約。

㈡、原告業已分別給付一、二樓廚房設備款項105萬1,597元、110

    萬4,432元予被告，被告溢領款項分別為57萬277元、67萬1,

    097元：

 1、原告於112年9月8日依兩造簽訂之系爭承攬契約給付被告系

    爭工程訂金65萬7,248元（一樓廚房設備）、69萬270元（二

    樓廚房設備）。詎系爭工程尚未完工之際，原告突經新竹縣

    政府農業處函知，前揭廠區所座落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僅得作為横山地區農會辦理「興建農產品集貨

    場及冷藏庫、農民直銷站興辦事業計畫案」之場域，原告所

    營業項目與縣府核定之計畫不符，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

    作，原告不得已遂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

    攬契約並進行結算，因被告稱系爭工程已大致完成，原告復

    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被告結算後之尾款39萬4,349元（一

    樓廚房設備）、41萬4,162元（二樓廚房設備）。是以，原

    告公司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05萬1,597元

    【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

    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

    414,162=1,104,432】。

 2、次查，嗣經原告實際結算被告所完成之品項，發現被告所完

    成之品項金額僅分別為48萬1,320元、43萬3,335元，足認被

    告溢領原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24萬1,374元：

　⑴關於一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11「工作台」、項次20、21「

    置物架」、項次22「平口湯爐台」、項次23「4門冰箱上凍

    下藏」、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

    、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

    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83萬3,175元（含

    稅）【計算式：（9,500+16,000+13,500+13,000+38,000+43

    6,000+267,500)×l.05=793,500×1.05=833,175】；抑且，上

    開品項與被告所提如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

    （下稱：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

    鋼訂製煙罩603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

    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金額為6萬9,000元，然原

    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

    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被告

    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8萬1,320元【計算式：1,314,495

    -833,175=481,320】。

　⑵關於二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8、10「雙層工作台上架」、項

    次17「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項次19、20、21「置物

    架」、項次22「四尺工作台冰箱」、項次23「上掀式冰櫃」

    、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

    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及項次26「訂製不鏽鋼結油槽

    」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

    金額為100萬2,540元(含稅)【計算式：（13,800+15,200+28

    ,500+13,500+19,800+13,500+33,000+43,000+432,000+267,

    500+75,000)×l.05=954,800×1.05=1,002,540】；抑且，上

    開品項與被告所提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

    「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

    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被告係訂製5.9米

    ，金額為6萬7,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

    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

    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加計原告追加項次5「4門冰箱上凍下

    藏」，金額為3萬9,900(含稅)及項次「訂製單口洗台（30深

    ）」金額為1萬5,435(含稅)，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

    43萬3,335元【計算式：1,380,540-1,002,540+39,900+15,4

    35=433,335】。　

　⑶綜上，被告業已取得1樓廚房設備款105萬1,597元及2樓廚房

    設備款110萬4,432元，惟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分別為48萬1,

    320元（一樓）及43萬3,335元（二樓），足認被告溢領工程

    款金額為124萬1,374元【計算式：(1,051,597-481,320)+(1

    ,104,432-433,335)=570,277+671,097=1,241,374】。

㈢、綜上所述，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嗣已終止，被告

    有前揭溢領工程款之情事，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

    ，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

    領工程款124萬1,374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24萬1,3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兩造間原訂有承攬契約，被告於訂立系爭承攬契約後，

    即依照兩造間之約定訂製設備，並依約進場施作，然原告於

    被告施工期間突然通知被告，因其所營項目與縣府核定計畫

    不符，原告即片面通知被告暫緩施工，被告該時仍表示願意

    繼續施作，無奈原告仍告知「因農會甩鍋」要求被告暫緩施

    工，更拒絕被告繼續進場施作，之後原告便片面終止兩造之

    系爭承攬契約，原告因其個人因素片面終止契約，造成被告

    須向訂貨之設備商進行取消部分未及施工之訂貨，並使被告

    原可於系爭工程完成所獲取之報酬因之未能獲得，原告單方

    片面終止契約之行為、確實造成被告之損失，合先敘明。

㈡、本件原告僅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訂金五成各65萬7,248元及

    69萬270元，其後原告並未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

    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原告主張已為給付，實屬誤解

    ：

 1、被告所承攬之原告工程，並非僅有本件之工程、尚有其他諸

    多如超市、咖啡廳設備、咖啡廳、園區裝修、彩繪鷹架、及

    新增水錶等工程，且原告均尚未完全給付系爭工程以外之其

    他工程承攬報酬，原告稱已給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並非

    正確；另由訴外人張郁素之對話內容中，對被告所表明之款

    項為「富祿-彩繪鷹架、富祿-其他款項」，亦可見原告除給

    付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外，並無給付系爭工程其他款項

    ，否則，原告直接表明該款項係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即可，

    何需特別註明鷹架、其他款項等字眼，更可見原告尚未給付

    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

 2、雖原告曾於113年1月9日匯款，然此款項並非系爭工程之款

    項，依原證六可知原告113年1月9日所匯之款項含訴外人鼎

    鎰公司之退款，而訴外人鼎鎰公司與被告公司分屬二不同法

    人，實無法將訴外人鼎鎰公司之費用加諸於被告，原告稱已

    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

    一事，實屬誤解。

㈢、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

    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

 1、本件原告因自身因素，片面與被告終止契約，已造成被告之

    損害，且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

    1萬4,162元，已如前述，被告因無取得原告所支付之第二期

    工程款項，被告實無原告所稱之溢領情事。

 2、本件被告依兩造間之契約履行並施作工程，本可取得預定之

    報酬，然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被告實無溢

    領情事，且被告依法本可取得終止前已完成工作之報酬或賠

    償，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3、本件兩造間原定有承攬契約，嗣因原告自身因素，無法履行

    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原告既主張「

    終止契約」之法律效果，然此係指使契約將來「不繼續」發

    生效力，兩造於契約終止後不再受該契約之拘束，但是在終

    止「前」之法律關係應仍屬有效，則被告依終止前之法律關

    係，或依民法第511條但書之規定仍得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被告並無獲有不當得利之利益存在，原告此主張自屬

    無理。

 4、綜上，兩造間本訂有承攬契約，被告已依約施作，嗣經原告

    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且被告亦無取得第二期工程款項之事實

    ，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

    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㈣、退步言之，假設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依民法第4

    90條承攬契約之規定，原告若認被告尚未完成工作，則原告

    尚無給付被告承攬報酬之義務，原告於被告施作期間因自身

    因素無從續行本件承攬契約，因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兩造

    間承攬契約之決定，此可證原告明知本件工程未經被告施作

    完成，且原告亦明知本件工程尚無法進行完工驗收，原告既

    知其依法無需給付被告報酬，卻仍給付其尚無給付義務之報

    酬，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仍不得請求返還等語，

    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147頁

    至第14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原告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

    ○○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施作

    工程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之系爭

    工程報價單所示。

 2、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

    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

 3、被告對於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

    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及原

    證6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傳送之工程明細內容形式真實性均

    不爭執。

 4、被告有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

    518元。

 5、原告對於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即被證7所示騰

    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其內容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6、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

    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

    油槽，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7、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

    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

    ，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有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

    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

    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有無理由

    ？

 3、被告抗辯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

    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

    返還，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業已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

    設備款41萬4,162元，加計原告前所給付之訂金數額，原告

    共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

 1、原告主張其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

    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系爭前開廠區一、二樓廚

    房設備裝潢工程與被告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

    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並由被告訂購該等廚房設備後負責安

    裝，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

    ,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

    爭工程報價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17頁至第

    2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實。

 2、原告復主張嗣後因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其業已與被告於

    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與被告進行結算

    ，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結算後之尾款即一樓廚房設備

    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等情，則為

    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承攬契約係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且

    兩造間除系爭工程外，尚有其他工程承攬契約存在，原告所

    舉事證不足認其已給付之上開款項予被告云云。然查：

　⑴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為民法第511

    條前段所明定，蓋承攬契約重在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

    工作，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承攬人須聽從定作人之

    指示。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

    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以免

    繼續無利益或無意義之工作。經查，兩造固就系爭承攬契約

    是否係經合意終止乙節有所爭執，然被告既不否認原告業就

    系爭承攬契約對被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則依上開規定及說

    明，應認系爭承攬契約已生合法終止效力。

　⑵又觀諸原告提出如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

    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

    容（詳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可見彼時原告之出納會計

    人員分別傳送如原證6所示記載被告及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

    司所承攬之各工程項目及其工程金額、已付款金額與113年1

    月9日預付金額等內容之表格予張郁素，其中「廠商名」欄

    位記載為被告公司之表格內，確可查見原告所主張系爭工程

    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

    元之內容列明其中（詳本院卷第85頁）。　

　　 

　 而張郁素收到上開計算表格後，雙方互有語音通話，原告之

   出納會計人員復傳送如下圖所示之訊息，並據張郁素回覆以

   「匯款方式就這樣~」等語：



　　則核對上圖訊息中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於113年1月9

    日匯款之總金額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其數

    額分別與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前所傳送如原證6表格所示原

    告應付款予被告之總額183萬6,633元、原告應獲鼎鎰開發工

    程有限公司退款之總額65萬1,257元相符，足見彼時張郁素

    並未爭執原告提出之結算表格內所列各工程項目或其金額有

    誤，也無爭執不應納入有關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應退工程

    款項為計算，張郁素對於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其要求

    而為之匯款方式與金額分配等訊息內容，復為肯定之回應，

    被告並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所為如前揭訊息所示分配數

    額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應認系爭工程一樓廚

    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款

    項，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經兩造為如上之結算，業

    由原告依雙方就結算金額所協議之匯款方式與分配數額為匯

    款，已於113年1月9日如數給付被告。

 3、從而，加計原告前所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訂金數額，原告就

    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05萬1,597元（計算式：65

    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

    付被告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

    2），共計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計算式

    ：1,051,597+1,104,432=2,156,029）。

㈡、被告溢領原告所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項109萬8,574元，原告依

    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不能准許：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關於報酬之計算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實作實算契約

    及總價承攬契約兩類。所謂實作實算契約，係指契約雙方當

    事人於締結工程契約時，約定個別工作項目之單價，並按承

    攬人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承攬報酬數額之契約，契約

    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僅為預估值，定作人應給付

    之工程款數額，仍以完工時之承攬人實際施作之數量為準；

    總價承攬契約則係指業主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及詳細價

    目表，由廠商依圖說完成契約約定之一定工作後，業主悉依

    契約約定之總價計算報酬辦理結算，並參酌契約所訂之變更

    或調整價金事由約款辦理計價，其重點在於計價結算方式，

    係以契約約定總價為基礎，而非以個別工作項目實際施作數

    量加乘單價後累計結算。經查，兩造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承

    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而觀諸上開

    報價單所載，係列明個別廚房設備品項及其約定單價，並以

    二者相乘累計數額加計營業稅額之方式定其工程款總額，揆

    諸上開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

    攬報酬乙節，應屬明確。

 2、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

    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

    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

    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

    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

    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

　⑴兩造訂立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訂購如系爭工程報價單

    所示之廚房設備後，負責設備安裝工程之施作，並採實作實

    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是原告本應按被告實際施作之各工項

    數量結算應給付之報酬數額。然原告於被告業就如原證4第1

    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

    ，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如原證4第2頁所

    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

    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向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

    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部分設備並已出貨運至系爭工程現場

    ，被告擬進場施作安裝工程前，即終止系爭承攬契約，此情

    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系爭工程施作現場照片

    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51頁至第55頁、第121頁至第124頁）

    ，復為原告不爭執被告確有為上開廚房設備品項之訂製及貨

    款給付，並製有如原證4所示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

    （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衡酌本件被告雖未完成約定

    之承攬工作，然原告於本件訴訟並不爭執於系爭承攬契約終

    止後，其仍應就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被告已訂製之設備品項

    ，按各設備採購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為工程款之給付（詳

    本院卷第12頁至第13頁），僅爭執被告有溢領其所給付之工

    程款之不當得利情形，則就原告主張是否有理，自應審究本

    件被告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業已按系爭工程報價單訂製

    並為貨款支出之設備品項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計算其應

    獲付工程款數額多寡，以資認定。

　⑵又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已向設備商為訂製及給付貨款之設備品

    項，按被告所支出費用加計營業稅額為計算，一樓廚房設備

    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48萬1,320元、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43

    萬3,335元乙節，業據原告提出其所製前開廚房設備品項結

    算表在卷可參，原告自應為此部分工程報酬之給付。

　⑶至原告主張就如附表一所示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至

    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並核對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採購報價

    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一「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審

    究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6之設備品項，業具狀自陳：此部分

    其確有向設備商訂製，惟因原告請求暫緩施工，故將原已訂

    製之項目通知設備商先行取消，待原告通知繼續施作後再行

    訂製等語（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核與系爭採購報

    價單第1頁、第2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

    略以：被告取消原合約紅色字體劃掉之品項內容，原報價單

    金額更改為此報價單總金額，紅色劃掉為未出貨取消之設備

    等語相符（詳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2頁）；復核對系爭採購

    報價單第1頁、第2頁所載一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

    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3、4、7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

    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6、7之設備

    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並未為貨款之

    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

    。至附表一編號5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2頁其上

    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

    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

    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

    （詳本院卷第122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

    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9,000元

    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2,450元（計算式：

    69,000×1.05=72,450）

　⑷原告另主張就如附表二所示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清

    查並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二「清查結

    果」欄所示之情形。經查，附表二編號1、2、7之設備品項

    已為被告取消訂購乙節，業據被告具狀陳述在卷（詳本院卷

    第131頁至第132頁），並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

    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相符（詳本院卷第

    123頁至第124頁）；附表二編號9之設備品項，亦為被告當

    庭自陳已取消訂貨在案（詳本院卷第139頁）；又核對系爭

    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所載二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

    未見被告就附表二編號3、4、5、8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

    ，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2、3、4、5、7、

    8、9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且

    未有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

    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二編號6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

    單第4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

    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

    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

    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4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

    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

    用6萬7,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350元

    （計算式：67,000×1.05=70,350）。

　⑸據此，被告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其中一樓廚房

    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55萬3,770元（計算式：481,320+7

    2,450=553,770）；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50萬3,685元（計算

    式：433,335+70,350=503,685），共計為105萬7,455元（計

    算式：553,770+503,685=1,057,455）。

 4、從而，本件被告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前所得受領已完成

    部分工程之報酬共計為105萬7,455元，較諸其已受領原告所

    給付215萬6,029元之工程款項，確有溢領109萬8,574元工程

    款之情事（計算式：2,156,029-1,057,455＝1,098,574），

    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受領此部分溢領款項之利益既無法律上

    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該超額受領之工程款，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難准許。

 5、至被告雖辯稱：縱認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然原

    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

    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云云。

    然審酌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為

    前開工程款之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為匯款後，於同年1月

    16日傳訊予張郁素，主張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有

    部分報價單所載廚房設備品項未據被告為訂製與進場，乃請

    求張郁素就被告溢領工程款情事為查核確認，並要求即刻退

    還溢領款項等語等情，有如原證5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

    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

    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80頁至第84頁），即難認原告於113

    年1月9日為款項給付時，已明知其對於被告溢領之工程款項

    無給付義務猶為之，是被告此節所辯，洵無理由。

㈢、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揭不當得利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上開給付，併

    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1月9日（詳本院

    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

    工程款109萬8,5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一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11 工作台 被告並無訂製 9,500 被告取消訂購 2 20、21 置物架  16,000、 13,500 被告未訂購  3 22 平口湯爐台  13,000  4 23 4門冰箱上凍下藏  38,000  5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9,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6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7,000 被告取消訂購 7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附表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二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8、10 雙層工作台上架 被告並無訂製 13,800、 15,200 被告取消訂購 2 17 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  28,500 被告取消訂購 3 19、20 、21 置物架  13,500、19,800、13,500 被告未訂購 4 22 四尺工作台冰箱  33,000 被告未訂購 5 23 上掀式冰櫃  43,000 被告未訂購 6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7,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7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5,000 被告取消訂購 8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9 26 訂製不鏽鋼結油槽  75,000 被告取消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0號
原      告  彩虹神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丕仁  
訴訟代理人  許哲嘉律師
            林湘清律師
被      告  富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鼎鈞  
訴訟代理人  高仁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9萬8,574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3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109萬8,57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間所成立之承攬契約應屬實作實算契約：
　　緣原告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坐落於新竹縣○○鄉○○村○○路○段000號之廠房，作為原告經營文創園區餐飲、商店及市集之用，復於112年8月7日與被告訂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委請被告公司就前開廠區施作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被告提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工程款(含稅)分別為一樓廚房設備131萬4,495元、二樓廚房設備138萬540元，並由被告訂購上開報價單所示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而觀諸系爭工程報價單，其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明顯並非僅為參考，而係依實際所施作之品項、單價及數量來結算報酬數額，並無估算數量上誤差風險由雙方各自負擔之約定，應認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
㈡、原告業已分別給付一、二樓廚房設備款項105萬1,597元、110萬4,432元予被告，被告溢領款項分別為57萬277元、67萬1,097元：
 1、原告於112年9月8日依兩造簽訂之系爭承攬契約給付被告系爭工程訂金65萬7,248元（一樓廚房設備）、69萬270元（二樓廚房設備）。詎系爭工程尚未完工之際，原告突經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函知，前揭廠區所座落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僅得作為横山地區農會辦理「興建農產品集貨場及冷藏庫、農民直銷站興辦事業計畫案」之場域，原告所營業項目與縣府核定之計畫不符，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原告不得已遂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進行結算，因被告稱系爭工程已大致完成，原告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被告結算後之尾款39萬4,349元（一樓廚房設備）、41萬4,162元（二樓廚房設備）。是以，原告公司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
 2、次查，嗣經原告實際結算被告所完成之品項，發現被告所完成之品項金額僅分別為48萬1,320元、43萬3,335元，足認被告溢領原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24萬1,374元：
　⑴關於一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11「工作台」、項次20、21「置物架」、項次22「平口湯爐台」、項次23「4門冰箱上凍下藏」、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83萬3,175元（含稅）【計算式：（9,500+16,000+13,500+13,000+38,000+436,000+267,500)×l.05=793,500×1.05=833,175】；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如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下稱：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金額為6萬9,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8萬1,320元【計算式：1,314,495-833,175=481,320】。
　⑵關於二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8、10「雙層工作台上架」、項次17「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項次19、20、21「置物架」、項次22「四尺工作台冰箱」、項次23「上掀式冰櫃」、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及項次26「訂製不鏽鋼結油槽」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100萬2,540元(含稅)【計算式：（13,800+15,200+28,500+13,500+19,800+13,500+33,000+43,000+432,000+267,500+75,000)×l.05=954,800×1.05=1,002,540】；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被告係訂製5.9米，金額為6萬7,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加計原告追加項次5「4門冰箱上凍下藏」，金額為3萬9,900(含稅)及項次「訂製單口洗台（30深）」金額為1萬5,435(含稅)，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3萬3,335元【計算式：1,380,540-1,002,540+39,900+15,435=433,335】。　
　⑶綜上，被告業已取得1樓廚房設備款105萬1,597元及2樓廚房設備款110萬4,432元，惟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分別為48萬1,320元（一樓）及43萬3,335元（二樓），足認被告溢領工程款金額為124萬1,374元【計算式：(1,051,597-481,320)+(1,104,432-433,335)=570,277+671,097=1,241,374】。
㈢、綜上所述，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嗣已終止，被告有前揭溢領工程款之情事，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124萬1,374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24萬1,3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兩造間原訂有承攬契約，被告於訂立系爭承攬契約後，即依照兩造間之約定訂製設備，並依約進場施作，然原告於被告施工期間突然通知被告，因其所營項目與縣府核定計畫不符，原告即片面通知被告暫緩施工，被告該時仍表示願意繼續施作，無奈原告仍告知「因農會甩鍋」要求被告暫緩施工，更拒絕被告繼續進場施作，之後原告便片面終止兩造之系爭承攬契約，原告因其個人因素片面終止契約，造成被告須向訂貨之設備商進行取消部分未及施工之訂貨，並使被告原可於系爭工程完成所獲取之報酬因之未能獲得，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之行為、確實造成被告之損失，合先敘明。
㈡、本件原告僅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訂金五成各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其後原告並未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原告主張已為給付，實屬誤解：
 1、被告所承攬之原告工程，並非僅有本件之工程、尚有其他諸多如超市、咖啡廳設備、咖啡廳、園區裝修、彩繪鷹架、及新增水錶等工程，且原告均尚未完全給付系爭工程以外之其他工程承攬報酬，原告稱已給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並非正確；另由訴外人張郁素之對話內容中，對被告所表明之款項為「富祿-彩繪鷹架、富祿-其他款項」，亦可見原告除給付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外，並無給付系爭工程其他款項，否則，原告直接表明該款項係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即可，何需特別註明鷹架、其他款項等字眼，更可見原告尚未給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
 2、雖原告曾於113年1月9日匯款，然此款項並非系爭工程之款項，依原證六可知原告113年1月9日所匯之款項含訴外人鼎鎰公司之退款，而訴外人鼎鎰公司與被告公司分屬二不同法人，實無法將訴外人鼎鎰公司之費用加諸於被告，原告稱已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一事，實屬誤解。
㈢、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1、本件原告因自身因素，片面與被告終止契約，已造成被告之損害，且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已如前述，被告因無取得原告所支付之第二期工程款項，被告實無原告所稱之溢領情事。
 2、本件被告依兩造間之契約履行並施作工程，本可取得預定之報酬，然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被告實無溢領情事，且被告依法本可取得終止前已完成工作之報酬或賠償，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3、本件兩造間原定有承攬契約，嗣因原告自身因素，無法履行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原告既主張「終止契約」之法律效果，然此係指使契約將來「不繼續」發生效力，兩造於契約終止後不再受該契約之拘束，但是在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應仍屬有效，則被告依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或依民法第511條但書之規定仍得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並無獲有不當得利之利益存在，原告此主張自屬無理。
 4、綜上，兩造間本訂有承攬契約，被告已依約施作，嗣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且被告亦無取得第二期工程款項之事實，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㈣、退步言之，假設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依民法第490條承攬契約之規定，原告若認被告尚未完成工作，則原告尚無給付被告承攬報酬之義務，原告於被告施作期間因自身因素無從續行本件承攬契約，因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兩造間承攬契約之決定，此可證原告明知本件工程未經被告施作完成，且原告亦明知本件工程尚無法進行完工驗收，原告既知其依法無需給付被告報酬，卻仍給付其尚無給付義務之報酬，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仍不得請求返還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原告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施作工程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之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
 2、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
 3、被告對於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及原證6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傳送之工程明細內容形式真實性均不爭執。
 4、被告有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
 5、原告對於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即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其內容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6、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7、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有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有無理由？
 3、被告抗辯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業已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加計原告前所給付之訂金數額，原告共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
 1、原告主張其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系爭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與被告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並由被告訂購該等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報價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17頁至第2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實。
 2、原告復主張嗣後因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其業已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與被告進行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結算後之尾款即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承攬契約係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且兩造間除系爭工程外，尚有其他工程承攬契約存在，原告所舉事證不足認其已給付之上開款項予被告云云。然查：
　⑴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為民法第511條前段所明定，蓋承攬契約重在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承攬人須聽從定作人之指示。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以免繼續無利益或無意義之工作。經查，兩造固就系爭承攬契約是否係經合意終止乙節有所爭執，然被告既不否認原告業就系爭承攬契約對被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認系爭承攬契約已生合法終止效力。
　⑵又觀諸原告提出如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詳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可見彼時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分別傳送如原證6所示記載被告及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所承攬之各工程項目及其工程金額、已付款金額與113年1月9日預付金額等內容之表格予張郁素，其中「廠商名」欄位記載為被告公司之表格內，確可查見原告所主張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內容列明其中（詳本院卷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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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張郁素收到上開計算表格後，雙方互有語音通話，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復傳送如下圖所示之訊息，並據張郁素回覆以「匯款方式就這樣~」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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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核對上圖訊息中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於113年1月9日匯款之總金額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其數額分別與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前所傳送如原證6表格所示原告應付款予被告之總額183萬6,633元、原告應獲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退款之總額65萬1,257元相符，足見彼時張郁素並未爭執原告提出之結算表格內所列各工程項目或其金額有誤，也無爭執不應納入有關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應退工程款項為計算，張郁素對於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其要求而為之匯款方式與金額分配等訊息內容，復為肯定之回應，被告並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所為如前揭訊息所示分配數額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應認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款項，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經兩造為如上之結算，業由原告依雙方就結算金額所協議之匯款方式與分配數額為匯款，已於113年1月9日如數給付被告。
 3、從而，加計原告前所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訂金數額，原告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共計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計算式：1,051,597+1,104,432=2,156,029）。
㈡、被告溢領原告所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項109萬8,574元，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不能准許：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報酬之計算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實作實算契約及總價承攬契約兩類。所謂實作實算契約，係指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締結工程契約時，約定個別工作項目之單價，並按承攬人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承攬報酬數額之契約，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僅為預估值，定作人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仍以完工時之承攬人實際施作之數量為準；總價承攬契約則係指業主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及詳細價目表，由廠商依圖說完成契約約定之一定工作後，業主悉依契約約定之總價計算報酬辦理結算，並參酌契約所訂之變更或調整價金事由約款辦理計價，其重點在於計價結算方式，係以契約約定總價為基礎，而非以個別工作項目實際施作數量加乘單價後累計結算。經查，兩造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而觀諸上開報價單所載，係列明個別廚房設備品項及其約定單價，並以二者相乘累計數額加計營業稅額之方式定其工程款總額，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乙節，應屬明確。
 2、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
　⑴兩造訂立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訂購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之廚房設備後，負責設備安裝工程之施作，並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是原告本應按被告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應給付之報酬數額。然原告於被告業就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向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部分設備並已出貨運至系爭工程現場，被告擬進場施作安裝工程前，即終止系爭承攬契約，此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系爭工程施作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51頁至第55頁、第121頁至第124頁），復為原告不爭執被告確有為上開廚房設備品項之訂製及貨款給付，並製有如原證4所示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衡酌本件被告雖未完成約定之承攬工作，然原告於本件訴訟並不爭執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其仍應就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被告已訂製之設備品項，按各設備採購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為工程款之給付（詳本院卷第12頁至第13頁），僅爭執被告有溢領其所給付之工程款之不當得利情形，則就原告主張是否有理，自應審究本件被告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業已按系爭工程報價單訂製並為貨款支出之設備品項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計算其應獲付工程款數額多寡，以資認定。
　⑵又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已向設備商為訂製及給付貨款之設備品項，按被告所支出費用加計營業稅額為計算，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48萬1,320元、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43萬3,335元乙節，業據原告提出其所製前開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原告自應為此部分工程報酬之給付。
　⑶至原告主張就如附表一所示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並核對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一「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審究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6之設備品項，業具狀自陳：此部分其確有向設備商訂製，惟因原告請求暫緩施工，故將原已訂製之項目通知設備商先行取消，待原告通知繼續施作後再行訂製等語（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略以：被告取消原合約紅色字體劃掉之品項內容，原報價單金額更改為此報價單總金額，紅色劃掉為未出貨取消之設備等語相符（詳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2頁）；復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所載一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3、4、7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6、7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並未為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一編號5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2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2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9,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2,450元（計算式：69,000×1.05=72,450）
　⑷原告另主張就如附表二所示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清查並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二「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經查，附表二編號1、2、7之設備品項已為被告取消訂購乙節，業據被告具狀陳述在卷（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並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相符（詳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4頁）；附表二編號9之設備品項，亦為被告當庭自陳已取消訂貨在案（詳本院卷第139頁）；又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所載二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二編號3、4、5、8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2、3、4、5、7、8、9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且未有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二編號6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4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4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7,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350元（計算式：67,000×1.05=70,350）。
　⑸據此，被告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其中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55萬3,770元（計算式：481,320+72,450=553,770）；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50萬3,685元（計算式：433,335+70,350=503,685），共計為105萬7,455元（計算式：553,770+503,685=1,057,455）。
 4、從而，本件被告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前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共計為105萬7,455元，較諸其已受領原告所給付215萬6,029元之工程款項，確有溢領109萬8,574元工程款之情事（計算式：2,156,029-1,057,455＝1,098,574），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受領此部分溢領款項之利益既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超額受領之工程款，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准許。
 5、至被告雖辯稱：縱認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然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云云。然審酌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為前開工程款之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為匯款後，於同年1月16日傳訊予張郁素，主張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有部分報價單所載廚房設備品項未據被告為訂製與進場，乃請求張郁素就被告溢領工程款情事為查核確認，並要求即刻退還溢領款項等語等情，有如原證5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80頁至第84頁），即難認原告於113年1月9日為款項給付時，已明知其對於被告溢領之工程款項無給付義務猶為之，是被告此節所辯，洵無理由。
㈢、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揭不當得利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上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1月9日（詳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09萬8,5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一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11

		工作台

		被告並無訂製

		9,500

		被告取消訂購



		2

		20、21

		置物架

		


		16,000、
13,500

		被告未訂購





		3

		22

		平口湯爐台

		


		13,000

		




		4

		23

		4門冰箱上凍下藏

		


		38,000

		




		5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9,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6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7,000

		被告取消訂購



		7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附表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二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8、10

		雙層工作台上架

		被告並無訂製

		13,800、
15,200

		被告取消訂購



		2

		17

		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

		


		28,500

		被告取消訂購



		3

		19、20
、21

		置物架

		


		13,500、19,800、13,500

		被告未訂購



		4

		22

		四尺工作台冰箱

		


		33,000

		被告未訂購



		5

		23

		上掀式冰櫃

		


		43,000

		被告未訂購



		6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7,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7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5,000

		被告取消訂購



		8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9

		26

		訂製不鏽鋼結油槽

		


		75,000

		被告取消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40號

原      告  彩虹神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丕仁  

訴訟代理人  許哲嘉律師

            林湘清律師

被      告  富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鼎鈞  

訴訟代理人  高仁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9萬8,574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3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109萬8,57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間所成立之承攬契約應屬實作實算契約：

　　緣原告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坐落於新竹縣○○鄉○○村○○路○段000號之廠房，作為原告經營文創園區餐飲、商店及市集之用，復於112年8月7日與被告訂立承攬契約（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委請被告公司就前開廠區施作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被告提出之報價單（下稱：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工程款(含稅)分別為一樓廚房設備131萬4,495元、二樓廚房設備138萬540元，並由被告訂購上開報價單所示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而觀諸系爭工程報價單，其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明顯並非僅為參考，而係依實際所施作之品項、單價及數量來結算報酬數額，並無估算數量上誤差風險由雙方各自負擔之約定，應認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

㈡、原告業已分別給付一、二樓廚房設備款項105萬1,597元、110萬4,432元予被告，被告溢領款項分別為57萬277元、67萬1,097元：

 1、原告於112年9月8日依兩造簽訂之系爭承攬契約給付被告系爭工程訂金65萬7,248元（一樓廚房設備）、69萬270元（二樓廚房設備）。詎系爭工程尚未完工之際，原告突經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函知，前揭廠區所座落土地為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僅得作為横山地區農會辦理「興建農產品集貨場及冷藏庫、農民直銷站興辦事業計畫案」之場域，原告所營業項目與縣府核定之計畫不符，以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原告不得已遂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進行結算，因被告稱系爭工程已大致完成，原告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被告結算後之尾款39萬4,349元（一樓廚房設備）、41萬4,162元（二樓廚房設備）。是以，原告公司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公司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

 2、次查，嗣經原告實際結算被告所完成之品項，發現被告所完成之品項金額僅分別為48萬1,320元、43萬3,335元，足認被告溢領原告給付之工程款為124萬1,374元：

　⑴關於一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11「工作台」、項次20、21「置物架」、項次22「平口湯爐台」、項次23「4門冰箱上凍下藏」、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83萬3,175元（含稅）【計算式：（9,500+16,000+13,500+13,000+38,000+436,000+267,500)×l.05=793,500×1.05=833,175】；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如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下稱：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金額為6萬9,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8萬1,320元【計算式：1,314,495-833,175=481,320】。

　⑵關於二樓廚房設備部分，項次8、10「雙層工作台上架」、項次17「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項次19、20、21「置物架」、項次22「四尺工作台冰箱」、項次23「上掀式冰櫃」、項次24「抽風設備」、項次25「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及項次26「訂製不鏽鋼結油槽」等品項，均係原告主張並未於施工現場完成之項目，合計金額為100萬2,540元(含稅)【計算式：（13,800+15,200+28,500+13,500+19,800+13,500+33,000+43,000+432,000+267,500+75,000)×l.05=954,800×1.05=1,002,540】；抑且，上開品項與被告所提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互核，上開除項次24「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之其他品名，被告確實並無訂製，而品名「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被告係訂製5.9米，金額為6萬7,000元，然原告並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遽受領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扣除上開品項之金額，加計原告追加項次5「4門冰箱上凍下藏」，金額為3萬9,900(含稅)及項次「訂製單口洗台（30深）」金額為1萬5,435(含稅)，被告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應為43萬3,335元【計算式：1,380,540-1,002,540+39,900+15,435=433,335】。　

　⑶綜上，被告業已取得1樓廚房設備款105萬1,597元及2樓廚房設備款110萬4,432元，惟實際完成工作之金額分別為48萬1,320元（一樓）及43萬3,335元（二樓），足認被告溢領工程款金額為124萬1,374元【計算式：(1,051,597-481,320)+(1,104,432-433,335)=570,277+671,097=1,241,374】。

㈢、綜上所述，系爭承攬契約為實作實算契約，嗣已終止，被告有前揭溢領工程款之情事，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124萬1,374元暨其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124萬1,3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兩造間原訂有承攬契約，被告於訂立系爭承攬契約後，即依照兩造間之約定訂製設備，並依約進場施作，然原告於被告施工期間突然通知被告，因其所營項目與縣府核定計畫不符，原告即片面通知被告暫緩施工，被告該時仍表示願意繼續施作，無奈原告仍告知「因農會甩鍋」要求被告暫緩施工，更拒絕被告繼續進場施作，之後原告便片面終止兩造之系爭承攬契約，原告因其個人因素片面終止契約，造成被告須向訂貨之設備商進行取消部分未及施工之訂貨，並使被告原可於系爭工程完成所獲取之報酬因之未能獲得，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之行為、確實造成被告之損失，合先敘明。

㈡、本件原告僅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訂金五成各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其後原告並未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原告主張已為給付，實屬誤解：

 1、被告所承攬之原告工程，並非僅有本件之工程、尚有其他諸多如超市、咖啡廳設備、咖啡廳、園區裝修、彩繪鷹架、及新增水錶等工程，且原告均尚未完全給付系爭工程以外之其他工程承攬報酬，原告稱已給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並非正確；另由訴外人張郁素之對話內容中，對被告所表明之款項為「富祿-彩繪鷹架、富祿-其他款項」，亦可見原告除給付65萬7,248元及69萬270元外，並無給付系爭工程其他款項，否則，原告直接表明該款項係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即可，何需特別註明鷹架、其他款項等字眼，更可見原告尚未給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

 2、雖原告曾於113年1月9日匯款，然此款項並非系爭工程之款項，依原證六可知原告113年1月9日所匯之款項含訴外人鼎鎰公司之退款，而訴外人鼎鎰公司與被告公司分屬二不同法人，實無法將訴外人鼎鎰公司之費用加諸於被告，原告稱已給付被告一樓及二樓之第二期款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一事，實屬誤解。

㈢、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1、本件原告因自身因素，片面與被告終止契約，已造成被告之損害，且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第二期款項39萬4,349元及41萬4,162元，已如前述，被告因無取得原告所支付之第二期工程款項，被告實無原告所稱之溢領情事。

 2、本件被告依兩造間之契約履行並施作工程，本可取得預定之報酬，然原告並未支付系爭工程之第二期款項，被告實無溢領情事，且被告依法本可取得終止前已完成工作之報酬或賠償，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3、本件兩造間原定有承攬契約，嗣因原告自身因素，無法履行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原告既主張「終止契約」之法律效果，然此係指使契約將來「不繼續」發生效力，兩造於契約終止後不再受該契約之拘束，但是在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應仍屬有效，則被告依終止前之法律關係，或依民法第511條但書之規定仍得請求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並無獲有不當得利之利益存在，原告此主張自屬無理。

 4、綜上，兩造間本訂有承攬契約，被告已依約施作，嗣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契約，且被告亦無取得第二期工程款項之事實，原告主張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並無理由。

㈣、退步言之，假設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依民法第490條承攬契約之規定，原告若認被告尚未完成工作，則原告尚無給付被告承攬報酬之義務，原告於被告施作期間因自身因素無從續行本件承攬契約，因而原告為單方片面終止兩造間承攬契約之決定，此可證原告明知本件工程未經被告施作完成，且原告亦明知本件工程尚無法進行完工驗收，原告既知其依法無需給付被告報酬，卻仍給付其尚無給付義務之報酬，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仍不得請求返還等語，資為抗辯。

㈤、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結果如下（詳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部分文字依本判決之用語調整）：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原告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施作工程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原證1、2之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

 2、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

 3、被告對於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及原證6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傳送之工程明細內容形式真實性均不爭執。

 4、被告有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

 5、原告對於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即被證7所示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報價單）其內容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6、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7、原告提出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均經被告向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

㈡、本件爭點：

 1、原告主張有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有無理由？

 2、原告主張被告溢領其所給付之一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57萬277元、二樓廚房設備工程款項67萬1,097元，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共計124萬1,374元，有無理由？

 3、被告抗辯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業已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加計原告前所給付之訂金數額，原告共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

 1、原告主張其前向訴外人益佳開發有限公司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段000號之廠房，並就系爭前開廠區一、二樓廚房設備裝潢工程與被告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並由被告訂購該等廚房設備後負責安裝，原告已於112年9月8日給付被告一樓廚房設備訂金65萬7,248元、二樓廚房設備訂金69萬27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報價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詳本院卷第17頁至第2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實。

 2、原告復主張嗣後因系爭工程無法繼續施作，其業已與被告於112年12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承攬契約，並與被告進行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分別給付結算後之尾款即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辯稱系爭承攬契約係經原告單方片面終止，且兩造間除系爭工程外，尚有其他工程承攬契約存在，原告所舉事證不足認其已給付之上開款項予被告云云。然查：

　⑴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為民法第511條前段所明定，蓋承攬契約重在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係基於定作人之利益及需求，承攬人須聽從定作人之指示。如定作人認工作之完成，對其已無意義或利益時，應允許定作人於工作完成前，得隨時任意終止承攬契約，以免繼續無利益或無意義之工作。經查，兩造固就系爭承攬契約是否係經合意終止乙節有所爭執，然被告既不否認原告業就系爭承攬契約對被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認系爭承攬契約已生合法終止效力。

　⑵又觀諸原告提出如原證5所示113年1月8日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詳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可見彼時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分別傳送如原證6所示記載被告及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所承攬之各工程項目及其工程金額、已付款金額與113年1月9日預付金額等內容之表格予張郁素，其中「廠商名」欄位記載為被告公司之表格內，確可查見原告所主張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內容列明其中（詳本院卷第85頁）。　

　　 

　 而張郁素收到上開計算表格後，雙方互有語音通話，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復傳送如下圖所示之訊息，並據張郁素回覆以「匯款方式就這樣~」等語：



　　則核對上圖訊息中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於113年1月9日匯款之總金額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其數額分別與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前所傳送如原證6表格所示原告應付款予被告之總額183萬6,633元、原告應獲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退款之總額65萬1,257元相符，足見彼時張郁素並未爭執原告提出之結算表格內所列各工程項目或其金額有誤，也無爭執不應納入有關鼎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應退工程款項為計算，張郁素對於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所稱應其要求而為之匯款方式與金額分配等訊息內容，復為肯定之回應，被告並於113年1月9日收受原告所為如前揭訊息所示分配數額之匯款3萬9,149元、110萬1,518元，應認系爭工程一樓廚房設備款39萬4,349元，及二樓廚房設備款41萬4,162元之款項，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經兩造為如上之結算，業由原告依雙方就結算金額所協議之匯款方式與分配數額為匯款，已於113年1月9日如數給付被告。

 3、從而，加計原告前所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訂金數額，原告就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05萬1,597元（計算式：657,248+394,349=1,051,597）；就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已給付被告110萬4,432元（計算式：690,270+414,162=1,104,432），共計已給付被告系爭工程款項215萬6,029元（計算式：1,051,597+1,104,432=2,156,029）。

㈡、被告溢領原告所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項109萬8,574元，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不能准許：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報酬之計算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實作實算契約及總價承攬契約兩類。所謂實作實算契約，係指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締結工程契約時，約定個別工作項目之單價，並按承攬人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承攬報酬數額之契約，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記載之數量及總價僅為預估值，定作人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仍以完工時之承攬人實際施作之數量為準；總價承攬契約則係指業主提供詳細、正確之設計圖及詳細價目表，由廠商依圖說完成契約約定之一定工作後，業主悉依契約約定之總價計算報酬辦理結算，並參酌契約所訂之變更或調整價金事由約款辦理計價，其重點在於計價結算方式，係以契約約定總價為基礎，而非以個別工作項目實際施作數量加乘單價後累計結算。經查，兩造就系爭工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約定施作工項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而觀諸上開報價單所載，係列明個別廚房設備品項及其約定單價，並以二者相乘累計數額加計營業稅額之方式定其工程款總額，揆諸上開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乙節，應屬明確。

 2、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

　⑴兩造訂立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訂購如系爭工程報價單所示之廚房設備後，負責設備安裝工程之施作，並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承攬報酬，是原告本應按被告實際施作之各工項數量結算應給付之報酬數額。然原告於被告業就如原證4第1頁所示之1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及截油槽；如原證4第2頁所示之2樓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其中標繪綠底之設備品項，及第26項18米廚房不鏽鋼訂製水溝，向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訂製及給付貨款，部分設備並已出貨運至系爭工程現場，被告擬進場施作安裝工程前，即終止系爭承攬契約，此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備採購報價單、系爭工程施作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51頁至第55頁、第121頁至第124頁），復為原告不爭執被告確有為上開廚房設備品項之訂製及貨款給付，並製有如原證4所示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詳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衡酌本件被告雖未完成約定之承攬工作，然原告於本件訴訟並不爭執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其仍應就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被告已訂製之設備品項，按各設備採購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為工程款之給付（詳本院卷第12頁至第13頁），僅爭執被告有溢領其所給付之工程款之不當得利情形，則就原告主張是否有理，自應審究本件被告於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前，業已按系爭工程報價單訂製並為貨款支出之設備品項費用數額，加計營業稅額計算其應獲付工程款數額多寡，以資認定。

　⑵又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已向設備商為訂製及給付貨款之設備品項，按被告所支出費用加計營業稅額為計算，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48萬1,320元、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43萬3,335元乙節，業據原告提出其所製前開廚房設備品項結算表在卷可參，原告自應為此部分工程報酬之給付。

　⑶至原告主張就如附表一所示一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並核對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一「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審究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6之設備品項，業具狀自陳：此部分其確有向設備商訂製，惟因原告請求暫緩施工，故將原已訂製之項目通知設備商先行取消，待原告通知繼續施作後再行訂製等語（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略以：被告取消原合約紅色字體劃掉之品項內容，原報價單金額更改為此報價單總金額，紅色劃掉為未出貨取消之設備等語相符（詳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22頁）；復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1頁、第2頁所載一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一編號2、3、4、7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2、3、4、6、7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並未為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一編號5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2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2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9,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2,450元（計算式：69,000×1.05=72,450）

　⑷原告另主張就如附表二所示二樓廚房設備部分品項，經其清查並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後，各項設備有如附表二「清查結果」欄所示之情形。經查，附表二編號1、2、7之設備品項已為被告取消訂購乙節，業據被告具狀陳述在卷（詳本院卷第131頁至第132頁），並核與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其上設備商騰緯冷凍餐飲設備行註記內容相符（詳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4頁）；附表二編號9之設備品項，亦為被告當庭自陳已取消訂貨在案（詳本院卷第139頁）；又核對系爭採購報價單第3頁、第4頁所載二樓廚房設備訂購之項目，並未見被告就附表二編號3、4、5、8之設備品項有訂購之紀錄，是綜合上情，應認被告就附表二編號1、2、3、4、5、7、8、9之設備品項，確有未曾訂製或業已取消訂製之情形，且未有貨款之支出，原告自毋庸就該部分設備計算其費用並為報酬之給付。至附表二編號6之設備品項，依系爭採購報價單第4頁其上設備商註記內容，可知該項設備業據被告為訂製並如數付款予設備商收受，僅因設備商接獲被告通知施工現場有狀況，需暫時延緩，故取消組裝，待被告通知出貨時間而尚未出貨（詳本院卷第124頁），則被告就該設備品項堪認業已訂購並為付款，原告自應就該設備品項所支出之費用6萬7,000元加計5%稅額計算報酬，而應給付被告7萬350元（計算式：67,000×1.05=70,350）。

　⑸據此，被告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其中一樓廚房設備部分應付款項數額為55萬3,770元（計算式：481,320+72,450=553,770）；二樓廚房設備部分為50萬3,685元（計算式：433,335+70,350=503,685），共計為105萬7,455元（計算式：553,770+503,685=1,057,455）。

 4、從而，本件被告於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前所得受領已完成部分工程之報酬共計為105萬7,455元，較諸其已受領原告所給付215萬6,029元之工程款項，確有溢領109萬8,574元工程款之情事（計算式：2,156,029-1,057,455＝1,098,574），揆諸前開說明，被告受領此部分溢領款項之利益既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超額受領之工程款，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准許。

 5、至被告雖辯稱：縱認原告得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然原告既知被告尚未完成工作而無給付被告報酬之義務，卻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云云。然審酌原告終止系爭承攬契約後，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為前開工程款之結算，復於113年1月9日為匯款後，於同年1月16日傳訊予張郁素，主張經其至系爭工程施作現場清查，有部分報價單所載廚房設備品項未據被告為訂製與進場，乃請求張郁素就被告溢領工程款情事為查核確認，並要求即刻退還溢領款項等語等情，有如原證5所示原告之出納會計人員與訴外人即被告聯絡窗口張郁素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內容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80頁至第84頁），即難認原告於113年1月9日為款項給付時，已明知其對於被告溢領之工程款項無給付義務猶為之，是被告此節所辯，洵無理由。

㈢、本件被告應給付之前揭不當得利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上開給付，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1月9日（詳本院卷第39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09萬8,574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一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11 工作台 被告並無訂製 9,500 被告取消訂購 2 20、21 置物架  16,000、 13,500 被告未訂購  3 22 平口湯爐台  13,000  4 23 4門冰箱上凍下藏  38,000  5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03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9,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6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7,000 被告取消訂購 7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附表二：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之二樓廚房設備細目

編號 項次 品項名 原告主張之清查結果 金額(元) 本院認定 1 8、10 雙層工作台上架 被告並無訂製 13,800、 15,200 被告取消訂購 2 17 桌上型一層一盤EGO烤箱  28,500 被告取消訂購 3 19、20 、21 置物架  13,500、19,800、13,500 被告未訂購 4 22 四尺工作台冰箱  33,000 被告未訂購 5 23 上掀式冰櫃  43,000 被告未訂購 6 24 抽風設備-不鏽鋼訂製煙罩650公分 原告未取得該設備，且被告未提出給付貨款之證明 67,000 被告已訂購並付款 7 24 抽風設備-五碼風機、變頻器、靜電機、不鏽鋼白鐵板、鍍鋅風管、防爆燈 被告並無訂製 365,000 被告取消訂購 8 25 兩碼風機、變頻器、鍍鋅風管、鍍鋅風箱含活動百葉  267,500 被告未訂購 9 26 訂製不鏽鋼結油槽  75,000 被告取消訂購 備註： 一、本附表所載「項次」係依如原證1所示系爭工程報價單所列項次記載。 二、本附表所載「金額」未含稅額。      







